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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公告花蓮縣瑞穗鄉振興經濟暨關懷鄉民禮金發放自治條例。

依據:

一、地方制度法第20條及第28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花蓮縣瑞穗鄉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7次定期大會議決通過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公告花蓮縣瑞穗鄉振興經濟暨關懷鄉民禮金發放自治條例。

二、本條例自115年5月15日起施行。

鄉長吳萬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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